关于做好2016年下半年

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工作的通知
各县区教育局、有关单位：

根据年初工作安排，现就开展2016年下半年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地点

9月1日至9月15日报名，10月上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测试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各县区考生到所在县区教育局报名，市直单位在本单位报名。考生报名时需持身份证并登记个人信息、提供电子照片。各单位负责人要认真审核报名信息，仔细确认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照片身份证号、报名表等规范无误，如因信息错误导致系统报名失败，后果自负。
各县区教育局、市直各单位接到通知后，要落实专人负责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工作，务必于9月20日前将报名表（附件1）、电子照片（2寸证件照，须身份证号命名，不得出现汉字）、联络员信息表（附件2）报市教育局继续教育科。
联系电话：0911—2160917
电子邮箱：yasjxjyk@163.com
附件1：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报名表

附件2：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联络员信息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安市教育局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8月31日
附件2：

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联络员信息表

	单位
	姓名
	职务
	固定电话
	手机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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